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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鼎市“四好农村路”运营好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的重要指

示精神，推动农村客运发展，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，解决边

远乡村客货服务最初和最后“一公里”问题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目标任务

提升农村客货服务水平，实现“村村通客车”，并形成班次

时间合理，车型大小适宜，运行灵活有序的农村客运网络。建立

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，加快推进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，促进

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，提升乡村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二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政府负责机制。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、龙安

管委会要全面履行农村客运发展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发展机制，

组织实施通客车便民工程，开展农村客运安全监管工作。

（二）农村客运运营机制。鼓励农村客运企业在辖区划片经

营的基础上实行公交化运营，向有条件的城市郊区、工业园区以

及乡镇开通城乡公交。鼓励农村客运车辆电动化、小型化，促进

农村客运向绿色交通转型升级。实行农村客运企业公司化经营，

不断拓展农村地区公共交通的覆盖范围。鼓励投入新能源客运车

辆。同时，在辖区划片经营的基础上，允许区域内农村客运企业

在确保车辆技术状况符合标准的前提下，对已审批的线路进行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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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调整，以满足群众的出行需求。

（三）农村货物配送机制。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，

打通农村货物配送最初和最后“一公里”，切实解决农村群众生

产生活物资运输问题，促进产业升级，实现乡村振兴。市交通运

输局要整合全市各项资源，优化农村投递网络，引导发展农副产

品物流配送业务，保障农用物资、农副产品便利高效运输。支持

有条件的企业在建制村建立末端配送网点，提升农村配送能力，

实现快递到乡镇，配送到农村，促进客货邮融合发展。

三、扶持政策

（一）农村客运扶持政策

1.实行农村客车购车补助配套政策。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

厅关于加快推进建制村通客车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交办运〔2018〕

109 号）和《宁德市贯彻落实稳步推进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 提

升公共服务水平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》（宁交运安〔2017〕9 号）

文件精神，对客车平均实载率达不到 50%，无法通过市场化运作

实现可持续运营的建制村（不含集镇所在建制村）班线车辆且该

线路车辆数在两辆以下（含两辆）的，除享受上级交通部门的购

车补助政策外，市财政对新购置农村客运车辆按省级补助标准

1:1 给予配套。

2.实行农村客运车辆保险补助政策。对通行建制村（不含集

镇所在建制村）班线车辆且该线路车辆数在两辆以下（含两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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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市财政给予车辆保险费补助，其中，车长 6 米及以下的客

车补助保险费不超过 1.7 万元/年，车长 5.5 米及以下的客车补

助保险费不超过 1.3 万元/年。已享受《福鼎市加快发展农村客

运实施方案》（鼎政综〔2012〕229 号）保险补助的车辆继续按

原文件执行。

（二）客货邮融合发展扶持政策

1.实行客货邮融合发展企业运营补助政策。对承担我市客货

邮融合发展任务，并与市交通运输局建立战略合作，负责统筹物

流末端配送（同时配送六个以上快递品牌）的企业，按照末端网

点覆盖范围（行政村）进行阶梯式补助，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

覆盖全市 50%以上行政村（不含街道和集镇中心村，下同）的补

助 10 万元/年。2024 年起，覆盖全市 70%以上行政村的补助 15

万元/年，覆盖全市 80%以上行政村的补助 20 万元/年，覆盖全

市 90%以上行政村的补助 25 万元/年，覆盖全市 100%行政村的补

助 30 万元/年。

2.实行客货邮融合末端配送汽车化运营补助政策。对负责我

市客货邮融合发展的物流末端配送企业（同时配送六个以上快递

品牌），投放新能源汽车进行物流配送的，每辆车给予 7000 元/

年的运营补助。

3.实行客货邮融合发展农村客运企业补助政策。推进农村客

运企业与邮政公司、其他快递企业之间的运力互通、标准互认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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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互补，实现运营维护、安全责任在“一网”运输中有效衔接，

引导农村客运企业与邮政公司、其他快递企业以协议合同等形式

明确双方权利义务，共同制定契合客货邮线路运营的服务规范标

准，协商农村客运、城乡公交线路与邮路时间节点，实现交通运

输与邮政快递服务标准的融合。农村客运企业每开通一条交邮快

融合线路，在享受农客补助政策的基础上，再给予运营补助 3000

元/年。

（三）实行农村客运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补助

为加快推进我市客运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，提升信息化

服务水平，鼓励农村客运企业开展定制班线服务，为农村群众提

供更加精准、更加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。对农村客运企业自行开

发建设或运营电子商务平台，提供定制客运网络信息服务并且运

行良好的，给予不超过平台建设费用 20%的一次性补助，补助金

额超出年度预算的，可分年度安排。

四、安全监管

（一）各乡镇（街道、龙安）要将农村公路安保工程建设和

建制村通客车以及客货邮融合发展工作纳入本地区经济和社会

发展规划，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同部署、同落实、同考核。全

面落实安全监督管理责任，建立隐患排查机制，每季度组织开展

一次农村公路和农村客运安全隐患排查工作，对排查出的隐患要

落实整改措施，限期整改。配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加强客运车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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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县乡村三级物流网络节点营运情况监督，确保农村客运车辆车

头向下，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。

（二）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农村公路

安保工程建设，把好农村道路运输经营者市场准入关、营运车辆

技术状况关和营运驾驶员从业资格关。同时，要加强对农村营运

车辆日常的运营监管，确保惠民政策落实到位。

（三）市公安部门要加强对农村道路路面管控，严格查处客

运车辆超载、超速、疲劳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。加强对驾驶员的

管理，严禁超载，同时受理和处理农村道路交通事故。

（四）各乡镇（街道、龙安）公安派出所在协助交警、交通

运输综合执法大队等部门负责路面监控的同时，对存在严重事故

隐患、扰乱农村客运市场秩序或干扰、妨碍执法人员正常执法的

行为，按照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》依法严肃查处。

（五）农村客运或承担客货邮融合发展的企业应加强内部安

全管理制度建设，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，加强农村客运驾驶员

培训与日常教育，增强驾驶员安全意识。实行农村客运车辆日趟

检制度，确保车辆技术状况良好。全面安装智能动态监控设备，

加强动态监管，防止出现车辆超员、超速行驶、疲劳驾驶，并禁

止客车于22时至次日6时在三级及以下农村公路上通行；遇大雾、

暴雨等恶劣天气，禁止客车在农村公路上通行，确保人民群众出

行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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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5年。其中客货邮融合发

展扶持政策、实行农村客运企业信息化平台建设补助扶持政策以

2023年1月1日为起算基准日，本方案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。

原《福鼎市加快发展农村客运实施方案》（鼎政综〔2012〕229

号）文件同时废止，但原已享受补助的车辆采取过渡政策，符合

原要求的营运标准，继续享受原有的补助标准直至车辆退出农村

运营市场。



— 8 —

市直有关单位：市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财政局、邮政集团福鼎分公司。

抄送：市各套班子办公室，市监委、法院、检察院，太姥山管委会，

福鼎工业园区管委会

福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1 月 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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